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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8_AE_BE_E7_c36_328519.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

贸易经济合作部令 （１９９６年 第３号） 《关于设立中外合

资对外贸易公司试点暂行办法》已于１９９６年９月２日经

国务院批准，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吴仪 １９

９６年９月３０日 关于设立中外合资对外贸易公司试点暂行

办法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

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外国的公司、企业（以下简称“

外方公司”）同中国的公司、企业（以下简称“中方公司”

）在中国境内（试点地区）设立专门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中外

合资外贸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外贸公司”）。 第三条 合资

外贸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合资外贸公司的注册资本中方公

司所占比例不得低于百分之五十一；外方公司所占比例应在

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法定代表人应由中方公司委派。 第四条 

设立合资外贸公司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外方公司应具备

以下条件： １、申请前一年营业额在５０亿美元以上； ２、

申请前三年年平均对华贸易额在３０００万美元以上； ３、

申请前已在中国境内设立代表处三年以上，或在中国境内投

资超过３０００万美元。 （二）中方公司应具备以下条件： 

１、具有外贸经营权； ２、申请前三年年平均进出口额在２

亿美元以上，其中出口额不低于１亿美元； ３、已在中国境

外设立分公司、子公司以及合资企业３个以上，申请前三年



境外企业年均营业额超过１０００万美元。 （三）合资外贸

公司应具备下列条件： １、注册资本不得低于１亿元人民币

； ２、有自己的名称和组织机构； ３、有与其对外贸易经营

相适应的营业场所、专业人员以及其它必备的物质条件。 第

五条 申请设立合资外贸公司，中方公司须将下列文件通过当

地外经贸主管部门报国家外经贸主管部门审查： （一）项目

建议书、中外各方签署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同、章程； （

二）中外各方的注册登记证明文件（复印件），资信证明文

件和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 （三）外方公司在中国已投资企

业的批准证书（复印件）或设立驻华代表处的批准文件（复

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和中国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的验资报告（复印件）； （四）中方公司在境外设立的分公

司、子公司以及合资企业的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 （五

）中外各方近三年的资产负债表及审计机构出具的确认证明

； （六）拟设立合资外贸公司的经营商品范围； （七）国家

外经贸主管部门要求的其它文件。 合资外贸公司经国家外经

贸主管部门审查并报国务院批准后，由国家外经贸主管部门

颁发批准证书。 第六条 设立合资外贸公司的申请获得国家批

准后，中方公司应自批准之日起一个月内，凭批准证书向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并自注册登记起一个月

内向其主管财政机关办理财政登记。 第七条 外方公司应以可

自由兑换的货币作为合资外贸公司注册资本的出资，中方公

司可以人民币、实物、无形资产，或其它财产权利出资。 合

资外贸公司的合资各方应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一个月内缴

清其认缴的出资额。 第八条 合资外贸公司应在经批准的经营

商品范围内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进出口贸易。未经批准，



不得经营其它业务。 第九条 国家实行配额、许可证管理的进

出口商品，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申请

并获得批准后，方可进口或出口。国家实行配额招标的进出

口商品，合资外贸公司须按照主管部门关于进出口商品投标

、招标的规定参加投标。 第十条 合资外贸公司根据国家对国

有外贸公司的有关规定办理结汇、售汇及付汇。合资外贸公

司必须保持外汇平衡。具体管理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商国家

外经贸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一条 合资外贸公司根据国家有关

的税收法律和法规照章纳税。国家根据对国有外贸公司出口

退税的规定对其出口产品给予退税。 第十二条 合资外贸公司

应根据中国有关财务、会计、统计方面的法律、法规按期向

当地有关主管部门上报财务、会计、统计等报表。 第十三条 

合资外贸公司应申请加入进出口商会或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并须服从商会或协会的协调。 第十四条 合资外贸公司必须遵

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受中国的法律、法规管辖，其合法权

益受中国法律、法规的保护。 合资外贸公司违反中国法律、

法规的，按有关法律、法规处理。合资外贸公司违反本办法

的，由外经贸主管部门予以处理。 第十五条 香港、澳门、台

湾地区的公司、企业与内地公司、企业举办合资外贸公司，

参照本办法办理。 第十六条 试点地区和试点公司数量由国务

院规定。目前只在上海浦东新区和深圳经济特区试点。 第十

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国家外经贸主管部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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